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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拳擊協會 

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
 

一、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7 日(星期六)下午 4時  記錄：陳姿宇 

二、地    點：上品餐廳(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128 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主 持 人：劉副理事長福財、李監事主委仁村 

          許理事長明杰請假，由劉副理事長福財代理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來賓致詞：(略) 

五、工作報告：本會上半年度完成各項既定活動如附件行事曆。 

六、討論提案： 
 

    案由一：本會 113 年度收支決算表、113 年度資產負債表、113 年度財產目 

 錄、113 年度政府機關經費輔助一覽表、113 年度捐贈收入、113 年 

 度現金出納表、113 年度財務報告檢查表等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             

    說 明：本案經本會議確認後，後續將提送本年度會員大會審議。 

   決 議：出席全員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二：本會 113 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草案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 

    說 明：本案經本會議確認後，後續將提送本年度會員大會審議。 

    決 議：出席全員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三：本會 114 年聘僱工作人員及薪資一覽表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 

    說 明：  

         (一)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辦理。 

         (二)本會目前聘用專職人員薪資如附件。 

    決 議：出席全員照案通過。 

 

    案由四：本會 114 年度會員資格審查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 明： 

         (一)依據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組織章程第十條明訂：未繳納會費者， 

       不得享有會員權利，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，視為自動出會。 

       本次會員資格審查依據會費繳納統計至 114 年 3 月 31 日前。 

         (二)114 年個人會員已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三)114 年個人會員計算至 113 年底連續一年未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四)114 年個人會員計算至 113 年底連續兩年未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五)114 年團體會員已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六)114 年團體會員計算至 113 年底連續一年未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七)114 年團體會員計算至 113 年底連續兩年未繳名冊(詳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(八)本會 114 年統計有效個人會員人數 212 位，團體會員數 77 個。 



2 
 

 

  決 議：出席全員照案通過。 

    經確認會員資格統整如下表： 
 團體會

員 

個人會

員 
備註 

114 年合格會員 

(已繳 114.1.1~12.31) 
77 212 享有會員權益 

連續一年未繳會員 

(113.1.1~114.12.31) 
20 124 停止享有會員權益 

僅今年未繳會員 

(114.1.1~12.31) 
53 84 停止享有會員權益 

連續兩年未繳會員 

(112.1.1~113.12.31) 
23 83 自動出會 

本會會員總人數統計 77 212 個人+團體共 289 

 

  案由五：檢陳本會第 13 屆選務委員會名單及簡則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 明：旨揭委員會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管理及運行辦法辦理明年度選舉。 

    決 議：出席全員照案通過。 
  

 

    案由六：有關本會會章修正事宜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     

    說 明： 

一、 第一條擬新增本會英文名稱 Chinese Taipei Boxing Association. 

二、 有關世界拳擊總會(World Boxing)於本年 3 月已獲國際奧會(IOC)

承認，亞洲業已成立新的拳擊總會(Asian Boxing)，本會已申請為

其會員，現將會章配合修正為正確名稱。 

三、 本會會章各團體會員原訂參與會員大會代表為 1位，現擬修正至多

得 3位，俾供各單位派員出席代表保有彈性，能夠順利出席與會。 

四、 各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，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性別平等

政策要求，納入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為原則。 

    決 議：出席全員照案通過。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 

      鄭文斌理事：請協會提早確定會員大會時間，另外針對下列事項要求改進 

            (一)會議記錄除群組、官網公告電子檔外也要提供紙本給出席者。 

            (二)林郁婷無法順利參賽部分協會應給予協助作為選手最大後盾。 

            (三)尊重各委員會專業，確實執行各項決議。 

            (四)協會阻擋選手賴主恩出國比賽，影響選手權益。 

      劉福財副理事長回應：謝謝鄭理事寶貴的意見，請彭秘書長及協會秘書處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入紀錄檢討。 

九、散會：17 時 3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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